哈尔滨体育学院文件

哈体院政发〔2020〕75号

关于印发《哈尔滨体育学院第二教学区

差旅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哈尔滨体育学院第二教学区差旅费管理办法（试行）》经2020年第十四次院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哈尔滨体育学院

                               2020年7月27日
	哈尔滨体育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年7月27日印发


哈尔滨体育学院第二教学区
差旅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哈尔滨体育学院第二教学区差旅费管理，按照因地制宜、精简高效、厉行节约的原则，根据《哈尔滨体育学院出差审批制度》、《哈尔滨体育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哈尔滨体育学院市区内公务出行费用报销管理办法（暂行）》及绩效工资管理等规定，结合第二教学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本部人员到第二教学区公出和学校派驻第二教学区工作人员差旅费报销。

第三条  校本部人员到第二教学区进行教学、科研、训练和行政管理等工作的差旅费报销，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执行《哈尔滨体育学院出差审批制度》，履行出差审批手续。差旅费报销标准及程序按《哈尔滨体育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哈尔滨体育学院经费支出审批制度（试行）》等规定执行。

2.出差人员按规定等级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指火车、长途客车，不含出租车）的，凭票据据实报销，发放旅途伙食和交通补助。未按规定等级乘坐的，超支部分由个人自理。对于自驾车前往的，过桥过路费据实报销，车辆燃油费为单程80元，不再发放交通补助。

因车辆办理ETC无人收费系统而不能提供过路费票据的，可从管理部门网站上打印ETC收费电子发票，经验证发票真伪后作为报销依据。

3.乘坐学校公务用车前往第二教学区，由司机按照规定报销过路过桥费，不单独报销车辆燃油费，不发放交通补助。

4.在第二教学区工作期间，由第二教学区统一安排食宿且不收取费用的，工作期间不发放伙食和交通补助，因个人原因另外发生食宿费用的不予报销。如第二教学区收取食宿费的，凭有效证明（如付费凭证等），工作期间发放伙食和交通补助，伙食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50元，交通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60元。

第四条  学校派驻第二教学区工作人员驻地补助及差旅费报销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学校派驻第二教学区的工作人员，享受通勤和伙食补助（如第二教学区统一提供免费伙食则无该项补贴），按实际在第二教学区工作出勤情况发放，纳入绩效工资管理。

通勤费发放标准按家庭住址区分：家在帽儿山镇、平山镇的，每人每周100元包干使用，每月上限400元（家在帽儿山镇的滑雪基地工作人员不享受该项补助）；家在非帽儿山镇、平山镇的，每人每周200元包干使用，每月上限800元。

伙食补助发放标准为每人每天50元。

     2.如因公往返哈尔滨参加相关活动，需提供由分管校领导、第二教学区主任签批的公务活动材料（如OA会议通知、微信会议通知等），按实际乘坐交通工具据实报销，旅途伙食补助发放标准为每人50元。家在哈尔滨的，在哈尔滨工作期间不发放伙食补助和交通补助；家不在哈尔滨的，在哈尔滨工作期间，提供住宿费发票的，伙食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50元，交通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60元，否则不予发放伙食补助和交通补助。

3.工作人员到尚志市办理公务，采取包干报销方式，按照公务出行实际距离和报销标准计算交通费报销金额，即：交通费报销金额=公务出行实际距离（含往返）×报销标准。

公务出行实际距离是指从出发地到目的地（含往返）的实际公里数，可使用互联网（或手机）导航地图软件计算；报销标准为2元/公里。

4.工作人员去其它地区出差，按照《哈尔滨体育学院出差审批制度》、《哈尔滨体育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五条  学校其它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六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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